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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参考其他生态系统常用的基线判定方法，研究探讨了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参照点位基线判定

方法，分析并提出了海域溢油环境损害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并以山东省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

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经对比验证，筛选出的参照点位得出的损害基线与案例

实际历史监测数据接近，参照点位的状态能够代表评估区域溢油发生前的环境状态，这表明通过该指

标体系筛选的参照点位可以用于损害基线的判定，建立的溢油环境损害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比较科

学、有效；筛选体系所用指标常见且易于获得，指标体系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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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baseline  assessment  methods  commonly  used  in  other  ecosystems,  this  paper
studied and discussed the baseline assessment methods of the reference points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marine oil spill, and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the indicators system of screening the reference
site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marine  oil  spill.  The  "11•22"  Sinopec  Donghuang  oil  pipeline
leakage  and  explosion  accident  in  Qingda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were  taken  as  an  example  for
application.  Through comparison and verification,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baseline  obtained from the
selected reference sites is close to the actual historical monitoring data of the case. The selected reference
sites  can  re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before  the  occurrence  of  oil  spill  in  the  assessment  area,
indicating  that  the  reference  sites  screened  by  the  established  indicator  system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damage baseline. The established screening indicator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by
oil spill is relatively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he indicators used in the screening system are common and
easy to obtain, and the indicator system has strong operability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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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

消费国 [1]，随着能源需求总量的持续增加，海上

溢油事故的风险与日俱增。2010年 7月发生的

大连新港溢油事故污染面积达 52 km2[2]，入海油

污登陆 35 km外的金石滩海岸[3]；2011年 6月发

生的渤海蓬莱油田溢油事故造成累计 5500 km2

海面遭受污染。如何对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环

境损害进行科学评估，是当今世界各国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与管理面临的普遍技术难题。

海洋溢油污染损害是基于溢油后污染物的

状态与基线条件之间的差值进行判定[4]，故基线

研究是海洋污染损害评估工作中重要的先期步

骤，之后才能得到污染物质向海洋的输入量、转

移路径以及在海洋中的分布等数据资料。因此，

准确地确定损害基线是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质量

的保证，是判定损害因果关系的纽带 [5]，是开展

损害量化评估的前提。

在其他生态系统的损害基线判定方面，车越

等探讨了参照点位法、专家判断法、历史数据

法、模型推算法等河流健康评价中的基线计算

方法、确定程序和适用范围[6]；《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7] 中的生态环境基线确定

方法包括：历史数据调查法，“对照区域”数据

比较法，模型推导法，参考环境基准或国家、地

方发布的环境质量标准确定基线法；龚雪刚等总

结了国际上常用的历史数据法、对照区域法、参

照标准法和利用模型法的优缺点及应用情况，提

出了中国土壤基线确定[8] 的基本原则，推荐“四

步法”工作程序；陈璋琪 [9] 等分析了历史数据

法、对照区域法、参照标准法和利用模型法在大

气污染损害评估中的适用性及优缺点；李嘉珣等

针对森林土壤的特点 [5]，研究筛选了群体分布

法、三分位法和回归模型法，并在吉林省落叶阔

叶混交林土壤进行了应用研究；李嘉珣等研究草

原生态系统损害基线判定时，认为目前损害基线

的判定尚无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主流的基线判断

方法包括[10] 参照点位法、历史数据法、环境标准

法和模型法。

上述生态系统的基线判定方法也可以应用

于海洋溢油环境损害的评估中。海洋环境复杂，

开展海洋环境调查要求高、花费多，因此，海洋

环境历史调查数据所覆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往

往有限，许多海洋溢油事故的损害评估区域甚至

没有历史数据可以用于损害基线的判定，或者即

便有，也存在调查时间（如季节）不合适、空间范

围不足或偏移等问题，导致无法利用历史资料科

学地进行损害基线判定。此时，相对于环境标准

法或者模型法等方法，应该优先考虑利用参照区

域的相关数据来确定基线。

《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 095-
2007）和《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第 2部分：

海洋溢油》（GB T 34546.2-2017）将背景值作为溢

油损害评估的基线，给出了背景值的选取原则，

即背景值应该选择距溢油损害发生最近的时间

和空间范围的调查数据，但没有给出具体方法。

因此，仅依靠这一选取原则，在实际的运用中，背

景值的选取往往离不开主观的人为判断，导致背

景值选取的客观性、约束性不足。

此外，这两个溢油损害评估标准均提到，当

已有的资料满足不了背景值确定要求时，可采用

受溢油影响范围外邻近海域的对照监测站位的

资料作为背景值。这里提到的对照监测站位也

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参照点位。

目前，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法的

讨论与研究几乎空白，本文尝试建立海洋溢油环

境损害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并且运用某实际

溢油事故验证该指标体系，分析验证结果，旨在

为科学合理地研究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

的参照点位法提供思路和探索方向。 

1   材料与方法
 

1.1    海洋溢油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选 

1.1.1    参照点位法及参照点位的确定

参照状态表征环境因子在自然条件下应有

的状态，曾被作为环境基准，用于评估人类活动

对环境的干扰程度[11]。参照点位法是从环境类

似的生态系统中，选择未受到损害行为影响的区

域[12]，它解决了在研究一个可能退化的生态系统

时，如何在其附近找到控制点或参考点的问题[13]。

当海洋溢油损害评估区域历史资料缺乏或

者有明显缺陷时，参照点位法是应该被重点考虑

的基线判定方法。参照点位法通常使用自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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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扰最少的地点[14] 的历史数据或现场监测数

据作为研究区域损害评估的基线值。如何科学

地选择并使用参照点，成为参照点位法在损害基

线判定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原因是，选择不同的

参照点位会带来参照基线的差异[10]，但目前对于

参照点位的选择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通过分析草原生态系统参照点的筛选 [10]、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中生态环境

基线的确定方法[7] 及土壤基线判定参考区域关

键点 [15] 等相关研究，我们将环境损害评估参照

点位选择标准要点归纳为以下几点：应尽量与评

估区距离较近；具有相似的自然背景和生境特

点；具有类似的人为干扰方式与程度等。 

1.1.2    海洋溢油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选指

标体系研究

海洋溢油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除了应与

评估区域相近、相似以外，还需要结合海洋环境

自然属性以及人类生产生活对海洋环境干扰方

式的特点来研究，重点考虑石油类在海洋环境的

归宿、分布规律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海湾、河口及近岸海域大多为海洋溢油敏感

区，也通常是石油类含量较高的区域，国内众多

海域的海水和沉积物中石油类含量、分布的时

间和空间规律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见表 1和表 2）。
 

 
 

表 1       海水石油类含量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

Tab.1    Distribution ru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troleum content in seawater

地点 分布规律、时空分布影响因素

胶州湾[16]
与溶解无机磷（DIP）、溶解无机氮（DIN）相关系数较高

大亚湾大鹏澳[17]
与DIN有较好的相关性

流沙湾[18]
水产养殖活动与季节变化带来的水温增减

湄洲湾[19] 与叶绿素a、DIN、DIP等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 推测原因为低浓度的溶解石油烃利于浮游植物生

长，氮、磷等营养盐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部分石油降解菌的生长

钦州湾[20] 陆地径流和鱼、虾、贝养殖活动是影响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潮汐流、陆地径流、水产养殖、

水文环境、悬浮颗粒物吸附以及微生物降解

深圳湾[21] 基本自湾内到湾外逐渐降低，各季节石油烃含量P存在一定的差异：P冬>P夏>P春>P秋；与叶绿素a、
DIN呈极显著正相关，与DIP呈显著相关

桑沟湾[22] 春、夏季高，秋季偏低，冬季最低；受湾内海带和贝类养殖、水文环境及外源输入的影响显著；浓度

与水温、叶绿素a、DIN和DIP等有较好的相关性

福建省沿岸[23]
河口海湾的水体油类含量高于近岸水体，由河口向浅海区递减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24]
春季主要受江浙沿岸水影响，随长江冲淡水由口内逐步向外扩展降低

珠江口内伶仃洋[25]
由河口和港湾向外逐渐降低，与国内其他河口规律类似，即河流及沿岸陆源是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山东近海水体[26]
近岸高、远岸低；冬季最高，春季和夏季居中，秋季最低

 
 

表 2       海洋沉积物石油类含量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

Tab.2    Distribution ru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troleum content in marine sediments

地点 分布规律、时空分布影响因素

广东近海[27]
分布极不均匀，各区域差异明显，河口、港湾及近岸高于外海，随离岸距离增大而递减。主要外界影响因素是

距污染源远近、排放量、海底地形、海流等水动力条件以及沉积类型。河口、港湾及近岸海区的沉积环境多

为还原环境，十分有利于附着石油类等污染物的悬浮颗粒物的沉降

福建省沿岸[23]
与沉积物类型（粒度）有密切关系

北部湾东部[28] 距源区距离是决定沉积物石油类含量的重要因素；颗粒越细越容易吸附石油类，但石油类含量和平均粒径相

关性不强，却随有机碳含量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24]
与水体油含量不显著相关，推测沉积物油含量除与水动力条件有关外，还与底质类型密切相关

珠江河口[29] 与沉积物粒度成反比，与粘土含量成正比；主要受沉积物类型、粒度和冲淡水混合过程中物理化学因素影响；

垂向分布与沉积物中细颗粒含量呈正相关性

珠江口内伶仃洋[25]
含量高于近海但整体较低，因为输沙量较少而潮流作用较强，悬浮物沉降对沉积物中石油类的累积较小

重点分析以上研究结果的共性因素后，我们

选取了包括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海洋环境的自

然条件和人类干扰活动的 4类 16个指标，初步

建立了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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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3。考虑到不同规模的海

洋溢油，基线判定筛选指标的侧重点和关注范围

应有所不同，因此，将筛选指标划分为两类，即控

制类和参考类。
 
 

表 3       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

Tab.3    The reference site screening indicator system for determination of marine oil spill environmental damage baseline

类别 指标 指标描述 指标类型

空间距离 参照点位与评估区域的距离
参照点在被评估的溢油事故影响范围以外的前提下，距离越

近越好
参考类

时间距离

参照点位资料和溢油发生时的

年度差

应该是溢油发生3年以内的资料，即<3年，特殊情况下可以放

宽到<5年
控制类

季节和月份
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应该是同一季节的资料，最好是相同或者

相邻月份
控制类

自然条件

所在海域类型的一致性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海（指深入大陆内部，除了有狭窄水道

跟外海或大洋相通外，四周被大陆内部、半岛、岛屿或群岛包

围的海域）、海湾（海岸向陆地凹进的地方，三面环陆，另一面

为海）、海峡（被夹在两块陆地之间，两端连接两大海域的狭

窄通道）、近岸海域（offshore area，一般水深不超过二十米的

近海区域）、近海（距离陆地较近的海域）；开阔海域（无任何

天然屏障或人工建筑物掩护、直接承受风浪作用的水域）、大

洋（海洋的中心部分）等

控制类

所在海域是否属于同一类型的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

海岸滨海、河口、湿地、海岛、红树林、珊瑚礁、上升流以及

大洋区、海草床、海藻场生态系等
控制类

与海岸线的距离是否差别小
参照点位与海岸线的垂直距离以及评估区域与海岸线的垂直

距离，一般情况下，二者之差应该不大于二者之和的20%
参考类

临近的径流等陆源输入情况
石油类陆源输入的规模和含量是否差别较小，通常应处于一

个数量级
参考类

水温
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均值在溢油发生月的平均水温差值应小于

1度
参考类

底质类型

指海洋沉积物粒组，采用海洋地质调查规范里的粒级分组，即

砾石（G）、砂（S）、粉砂（T）及粘土（Y），参照点位应当和评估

区海洋沉积物主要粒组一致；次要粒组接近

参考类

沉积物粒度
指海洋沉积物的中值粒径Md，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均值差值应

该小于2
参考类

水深
指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平均水深的差值应该尽量小，一般情况

下，二者水深之差应该不大于二者水深之和的20%
参考类

流速
指参照点位和评估区的平均水流流速差值应该尽量小，一般

情况下，二者流速之差应该不大于二者流速之和的20%
参考类

临近的潮间带主要类型是否一致 指岩礁海岸、砂质海岸、泥质海岸、河口潮间带、人工海岸等 参考类

人类干扰

海洋功能区划及管理要求的一致性

指参照点位和评估区的海洋功能区划的大类是否一致，即农

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用海、矿产与能源、旅游休闲娱

乐、海洋保护、特殊利用、保留区8类；或者功能区划中海洋

环境保护管理要求二者是否基本一致

参考类

用海类型、用海方式是否一致
指参照点位和评估区主导用海类型*（一级类）、用海方式

*（一级方式）是否一致
参考类

海上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导致的石油

类海源输入情况

可以带来石油类输入的人类海上活动的输入量，可通过比较

如油气开采、养殖、捕捞、港口、船舶运输（航道、锚地）、修

造船等工业用海、海洋倾倒等的规模，参照点位和评估区是

否差别较小，应属同一数量级

参考类

注：*用海类型和用海方式的划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海域使用分类》中的附录A和附录B[30]

湖泊等生态系统中，在生境变化不大的区域

可采用参照点位法，用受损区域周围未受影响的

区域的状态作为基线值[8, 31]。类似地，小型溢油

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因

此，我们建议小型溢油事故损害基线判定时应重

点考虑周边未受影响的海域作为参照区。溢油

规模越大，影响范围越广，未受溢油影响的参照

点位与损害评估区域的距离越远，理论上找到与

评估区域自然背景和人为干扰活动相近的参照

点位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所以，为了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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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点位的筛选应按照与评估区域距离由近及

远的顺序进行。

此外，不建议将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的站位优

先选为参照点位，即使这些点位位于合适的与评

价区域类似环境条件的海域内。一旦将这些站

位选为参照点位，因为没有溢油发生 3年或者

5年以后的历史资料，所以需要对这些点位进行

应急采样和分析，采样和分析费用均不低，而且

耗时，这样将导致环境损害评估工作整体拖后，

明显降低了时效性。

在实际使用上述指标时，建议控制类指标全

部严格使用，而参考类指标则根据溢油规模、油

品特性及溢油地点的敏感性等情况，视评估等级

高低和相关资料的充足与否灵活使用，其中，小

型溢油应主要关注控制类筛选指标。 

1.2    案例及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应用 

1.2.1    事故概况及溢油情况

2013年 11月 22日凌晨 2时 45分，青岛市

黄岛区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在秦皇岛路与斋堂

岛街交汇处破裂，大量原油泄漏，部分原油沿着

排水暗渠进入附近海域，造成胶州湾局部污染；

海面过油面积约 3000 m2。2013年 11月 22日

10时 25分，在事故处置过程中，黄岛区沿海河

路与斋堂岛路交汇处充满油气的雨水暗渠和涵

道相继发生爆炸，泄漏点附近雨水暗渠和海面的

原油起火[32]。

经调查，事故直接原因是输油管道与排水暗

渠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管道破裂，造成原油泄

漏。经计算和认定，管道原油泄漏量约 2000吨。

2013年 11月 22日下午，溢油入海排污渠内临时

构筑了一条拦截土坝，入海点设置 4道围油栏，

原油不再入海。据报道，2013年 11月 22日－23日

晚，海上共布设围油栏 3000 m，调集消油剂 80吨，

调用吸油拖缆约 5000 m，调用吸油毡 20吨。截

至 2013年 11月 26日，派出清污船舶 93艘次，

回收吸油毡、吸油拖缆及油水混合物 292吨[33]。 

1.2.2    溢油案例参照点位筛选及基线判定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溢油入海点位于胶州

湾西岸，地名“大石头”附近。溢油区及附近海

域类型为海湾，属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海岸

滨海，临近潮间带主要为人工海岸，少量沙滩，海

洋功能区为胶州湾港口航运区，北侧为胶州湾农

渔业区，主要用海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和渔业用

海，主要用海方式为开放式用海和构筑物用海。

通过文献资料对胶州湾及附近海域石油类

含量和分布规律进行摸底。胶州湾石油类主要

受到陆源排放和海上船只排放等外源输入的影

响。胶州湾东部和东北部区域临近港口码头，沿

岸工业排水较多，东北部水体交换缓慢，石油类

浓度较高。胶州湾石油类的季节变化规律不明

显，其主要原因为石油类主要是外源输入，来源

也较多，与渤海和大亚湾相比，胶州湾的石油污

染相对比较严重。山东近海水体石油类浓度高

于长江口、渤海海域、福建沿岸等其他海域，各

地浓度差别较大，崔家潞湾、唐岛湾和青岛前海

附近海域浓度最高，胶州湾内、日照港海域浓度

较低，崂山湾和乳山湾最低。山东半岛以南海域

表层海水石油类的含量从胶州湾和日照港两个

高值区向外海方向递减，其原因可能是日照港和

青岛港货运船舶排油及燃油泄漏现象较多，且胶

州湾为半封闭海湾，湾内外海水交换能力有限。

2007－2011年（300余站位）青岛市近岸海域环

境状况及变化趋势的研究表明，与青岛近岸海域

整体水质环境相比，胶州湾水质环境较差，主要

污染物仍然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青岛市排污口与入海河流主要分布在胶州湾沿

岸。因此，总体而言，胶州湾石油类含量高于青

岛市其他近岸海域，在山东省海域中日照港海域

和胶州湾海域含量相对接近，但是，日照港海域

属于开阔近岸海域，胶州湾属于典型的海湾海

域，二者所在海域类型差别较大。

因此，从空间距离近，陆地径流、自然背景、

人类生产生活干扰的类型及规模类似的角度，首

先，将胶州湾内案例溢油事故发生时刻前 3年以

内的历史监测资料中出现的所有站位作为筛选

的对象；其次，与溢油扩散范围叠加得到落在范

围以外的站位，扩散范围采用 2013年 11月 24日

5时 38分 COSMO卫星（分辨率 3 m）遥感数据

解译的海面油膜范围，根据前后资料对比，此时

海面油膜面积最大，而且溢油漂移扩散数值模拟

也给出 2013年 11月 24日扫海面积最大的结

论；最后，使用建立的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

第 4 期 刘    霜，等:    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法初探及案例应用 635



定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对这些站位进行一一筛

选，得到若干站位作为此案例基线判定的参照点位。

对胶州湾内 2011－2013年的监测站位进行

筛选后，可以根据筛选出的这些参照点位在案例

溢油发生时刻前 3年以内的环境数据，用一定的

计算方法得到此案例溢油环境损害评估的基

线。在此案例中，由于泄漏到海洋的溢油量较

少，胶州湾海域总面积不大，参照点位数量适量

（10~15个），因此，采用每航次监测结果的站位

平均值来确定案例环境损害基线。 

2   结果与讨论
 

2.1    溢油案例参照点位法基线与历史数据法基

线结果的比较

此溢油事故评估区域历史资料较全面，参照

点位筛选使用的同一监测任务历史资料均有落

在溢油评估区域的站位，因此，采用评估区域内

站位的历史数据得到了该溢油事故历史数据法

环境损害基线，然后用历史数据法基线对参照点

位法基线进行了对比和检验（表 4）。
 
 

表 4       案例参照点位法基线与历史数据法基线比较

Tab.4    Comparison between reference condition approach baseline
and historical data baseline

参照点位数据 评估区域历史数据

资料时间

石油类浓度

（各站位均值）/
μg·L−1

参照

点位

数

资料时间

石油类浓度

（各站位均值）/
μg·L−1

评估

区域

站位

数

2013年11月 23.2 6 —— —— ——

2013年10月 23.1 10 2013年10月 24.2 9

2012年10月 23.1 13 2012年10月 21.9 12

2011年10月 24.3 12 2011年10月 24.5 7
参照点位法

石油类基线
23.4

历史数据法

石油类基线
23.5

 
 

从结果对比来看，参照点位法基线和历史数

据法基线的结果非常接近，且参照点位均值和评

估区域均值的最高值都出现在 2011年 10月，这

说明筛选出的参照点位的环境状态能够较好地

反映评估区域溢油发生前的环境状态，参照点位

法基线通过了溢油区域实际历史数据的验证，运

用构建的筛选指标体系得到的参照点位进行溢

油环境损害基线的判定比较科学、有效。

进一步分析两种方法基线差距很小的原因

可以发现，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域的空间距离已经

尽可能小；时间距离满足 3年以内且全部属于同

一个月；胶州湾石油类主要是外源输入且来源点

较多，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域同在胶州湾内，陆源

输入差别较小；其他自然条件虽不完全一致，但

差别不大，且该溢油海域与外源输入相比，因自

然环境因素引起的石油类含量波动相对较小；处

于同一海湾且距离较近，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域用

海类型、用海方式差别较小，即海上人类活动干

扰带来的海源输入差别也较小。

总之，参照点位和评估区域的空间距离很

近；时间距离极小；陆源输入差别小；自然背景的

差别不大；海源人类活动输入差别小，这些均满

足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选指

标体系中所有控制类指标和绝大部分参考类指

标的要求。 

2.2    海洋溢油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筛选指标

的选择

在分析石油类在海洋环境的分布规律和相

关影响因素时，不少文献提到，石油类浓度和溶

解无机氮、溶解无机磷、叶绿素 a、沉积物有机

碳的相关性较高，本体系之所以不把这几个指标

作为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主要是因为这些指标虽

然和石油类含量有较为明显的联系或相关性，但

是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属于海洋环境石油类浓度

升降的决定因素；其次，这些指标并不全是海洋

环境基线调查的必测要素，其资料的可获取性并

不比石油类高。

海水的水动力条件如水体的流速流向、近岸

的潮汐环境等和石油类浓度有密切的关联，是影

响污染物自湾内到湾外逐渐降低以及近岸高、

远岸低平面分布特点的重要因素，是决定海洋环

境中石油类浓度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但是潮汐

条件时空覆盖尺度比较大，单一点位流向的比较

不易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仅将流速纳入参照点

位筛选的指标中。此外，某一站位的流速、流向

和其实际地理位置有密切的联系，参照点位与评

估区域的距离、与海岸线的距离、水深这 3个指

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参照点位与评估区

域的水动力条件的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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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参照点位法与

其他生态系统损害评估参照点位法的联系与

区别

大气[34]、草原、森林、土壤和水环境[9] 等损

害评估中，参照区域法已成为用于确定评估区域

环境基线水平的重要方法。相对于土壤、草原

和森林生态系统，海洋与大气、河流等都需要考

虑到介质即空气或水体的流动性和交换性，因

此，海洋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

鉴大气、河流的参照点位确定方法。

河流生态系统经常使用流域上游或附近区

域的状态作为评估基线。牛坤玉等通过对比流

域的基线水平来研究[35] 矿区地表水环境损害评

估，采用未受污染影响的上游数据信息、相邻未

受污染流域的信息或历史监测数据进行基线评

估，其中，找到与被损害水域具有相似生境而且

未被污染的水域，是采用等值分析法评估的重要

环节。大气污染环境损害基线相关报道较少，陈

璋琪等[9] 认为，在进行大气污染环境损害基线确

认时，对照区域的选择应该考虑以下因素：没有

受到大气污染的影响；地理特征、气象条件、生

态环境特征等与评估区域相似或相同；对照区域

与评估区域两者之间具有可比性等。若满足上

述条件的对照区域与被评估区域的距离较近，则

对照区域还应该位于被评估区域常年主导风向

的上风向。

因此，在研究海洋溢油环境损害的基线判定

方法—参照点位法时，本文也考虑了一些因素，

如对照区域与被评估区域相邻、对照区域未受

污染影响、对照区域的地理特征和自然环境特

征与被评估区域的相似性和可比性等。考虑到

海洋环境的独特性，加入了诸如是否属于同一类

型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功能区划、用海类

型和方式等一些与河流、大气生态系统完全不

同的筛选指标。 

2.4    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方法的比较与

选择

基线调查结果的科学、规范与合理是科学地

进行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基础。当基线确

定所需的数据充分时，一般优先采用[7] 历史数据

和“对照区域”数据。

利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发生之前评

估区域的历史资料来确定这些行为对环境的损

害的基线，通常比较准确可靠，也具有代表性，能

够真实地反映评估区域的历史情况。当评估区

域的历史数据充分时，也通常选用历史数据法进

行基线判定。但由于海洋环境资料的低时空覆

盖性，这种损害发生前有效历史数据充足的理想

状态并不多见，和大气等生态系统类似，此时应

依次按照参照点位法、参照标准法、模型推算法

的顺序[9] 来确定损害基线。

参照点位的选取作为参照点位法应用中的

重点与难点，仍然存在由于缺乏明确的确定标准

从而可信度降低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针对通常

缺少理想历史数据的海洋环境溢油事件，聚焦如

何科学、合理地进行参照点位的选取进行了尝

试和探索，研究并提出了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参照

点位筛选指标体系。案例溢油事故筛选后的参

照点位计算出的基线数据与历史数据法得到的

基线数据很接近，参照点位的石油类浓度的高低

波动与案例溢油事故实际的历史数据的波动也

类似，都说明筛选出的参照点位的环境状态能够

反映评估区域溢油发生前的环境状态，验证了该

筛选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此外，该筛选

指标体系所用指标多为实践中易获、常见的数

据，涉及的计算也非常简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参照标准法是将现行的环境标准值作为基

线，操作起来比较简单，通常采用国家或地方的

环境标准、相关行业标准等质量标准中关于污

染物浓度的限值等，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
1997）、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海洋

生物质量（GB18421-2001）等是海洋溢油环境损

害评估实践中可能用到的标准。首先，参照标准

法存在不能反映事故真实损害的局限；其次，目

前的环境标准大多无法体现区域的差异性，因

此，在实践中通常并不建议单独使用参照标准

法，可作为历史数据法和参照点位法的补充运用

到海洋溢油环境损害评估中。

模型推算法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参数对实

际评估区域的基线进行计算，但模型推断法前期

需要输入大量的实际数据[6]，但海洋溢油的实际

数据缺乏已经是常态，因此，模型推算法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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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基线判定中的运用比较困难；海洋溢油的环

境损害评估实践中也较少见到模型推算法确定

基线的相关研究和报道。

在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实际操作中，

历史数据法、参照点位法、参照标准法及模型法

的选择和运用，需要评估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

衡和综合比较。在损害评估实践中，建议综合采

用不同的基线确定方法并相互验证[7]，以保证基

线确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   结　论

（1）本文提出了包括空间、时间、自然条件

和人类干扰等 4类参照点位筛选指标体系，经过

案例验证，运用该指标体系筛选的参照点位可以

用于海洋溢油损害基线的判定。

（2）筛选体系所用指标比较合理，常见且易

于获取，指标体系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在海洋溢油环境损害基线判定实际操作

中，评估者需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比较后选择基线

确定方法，并尽可能对确定方法进行相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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